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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
再

度

展

開

五

大

向

私

營

一

 

平
津
滬
各
報
輿
一

業

推

 

煩
出

礒

違
犯
五
大
罪
行
者
復
增 

香
港
•
式
拾
-R
聯
合
社
電
據
報
中
共
現
已
再
度
展
開
「

11
反
」
連
動
■ 

但
其
此
次
之
「  

5

反
」清
算
對
象 

則
着
重
於
針
對
翼
統
治
遍
內
餘
存
之
私
管
工
 

棠
準
備
向
上
次
大
淸
算
後
，
而
僥
倖 ®
»
 生
存
之
私
聲
工
業
，
大
加
擢
殘
• 

真
料
中
共
感
一 
步
之
行
動
。
將
改
爲
沒
收
私
值
工
業
• 

杳
中
共
於
去
年
•
曾
一
度
進
行
「6
反
」

個
結
果
私
營
工
桑
 

固
然
不
能 

免
受
巨
款
勒
榨
之
損
失
•
但
中
共
當
局
，
亦
不
磨
任
何
大
利
益 

因
中
共
也
私 

營
工
業
之

1®

搾 

徒
迫
令
私
情
工
業
陷
於
停
滞
不
景
狀
態
 

且
看
等
工
廠
因
 

被
罰
款
過
鉅
。
而
竟
致
不
能
錐
持
鼓
支
工
人
勞
賢
者
。
中
共
在
此
情
形
下
•
祇

有
將
其
去
年
之
「  

$

反
一
淸
算
取
消
，
且 

借
款
與
@
部
份
工
廠 

以
維
持
其
繼
績
 

生
重
•但

中
共
現
突
再
展
開
「
五
反
」
■

强
及
聯
合
國
 

制
止
伊
列
之
S
事
破 

壞
停
戰
界
綫
行
動
，
否
則
巴
勒
斯
坦
戰
 

事
復
»
 

或
牌
不
免
厶

以
淸
除
「
五
大
罪
行
」
爲
口
號
•
北
平 

•
天
津 

上
海
・
各
大
報
館
輿
輪
■
/
 

5r

指
出
共
區
内
復
有
違
犯
「
五
大
罪
行 

」
之
事
件 »
生 

謂
瞞
稅
之
現
象
，
極 

爲
普
遍
譜
生
•
據
報
北
平
現
有
五
千
人
 

百
九
拾
三
件
•
瞞
稅
案
件

：&

生
。
上
海 

亦
有
二
千
三
百
四
拾
七
件
瞞
稅
案
件
• 

按
中
共
所
指
之
「
五
大
罪
行
」
卽 

瞞
稅 

賄
略
騙
詐
•
偷
盜
一
家
財
產
 

物
業
。
及
偷
盜
・
家
經
清
秘
密
云
• 

共
方
提
議
和
會
地
点 

高
麗
・
板
門
店
廿
 ̂

日
美
聯
社
電
 

■
喚
方
今
日
提
議
•
高
麗
和
育
前
・
于

美
國
會
代
表

• 
侦
李
承
晩
釋
放
戰
俘 

樊
京
，華
■
頓
十
九
日
莫
聊
社
電
 

•
壹
英 H8B
會
代
表
與
干
斯
基
慫
恿
甫
 

韓81

統
李
承
遮
•
採
取
釋
，放
其
他
之
中
 

共
及
北
韓
之
也
俘
之
行
動
•
而
該
等
載 

伴
•
現
在
中
立
國
區
。
而
由
美
軍
警
戒
 

南
韓
勿
採
取
此
種
行
動
 

奥
干
斯
基
致
 

李
之
公
開
信
甲
 «

・
若
將
■
在
反
共
戰 

俘
解
放
出
來
・
必
會
得
副
他
界
各
國
讚
 

美
云
-

2
\

五
千
年
前

黨
利

” 豈
爲
蝶
高
夫
爵
人
篆■
6
^
*

方

一
抵
例
方
時 

彎
得

65

爲
雑
前
日
天
踪
之
太
平
洋
西
方
航
空
公
司
 

^
 机
殘
跡
于
山
中
，
而
昨
日
黄
昏
由
市
 

瓜
尾
市
毋
派
效
護
陳
由
陸
路
將
五
屍
運
 

回IB

瓜
尾
市
埠
•
死
者
堪
机
師
性
陵
華
 

他
氏
射
三
歲 

女
看
護
窩
頓
氏
廿
登
 a
 

更
傷
礦
丄
紐
邁
亞
氏
及
兩
個
男
客
 
一
名 

哈
邀
頓
•
而
更
名
尊•
曾 

兩
個
搭
客
是 

臨
開
机
時
上
机
・
第
畳
個
驳
班
飛
机
殘
 

跡
者
爲
太
平
洋
 ®
方
航
空
公
司
總
理
比
 

卡
。

16
彼
胡
•
前
日
之
天
氣
惡
劣
不
適
 

宜
于
裁
行
■
而
如
果
不
是
爲
敕
治
傷
者
 

•
則*

公
司
當
日
絶
對
不
肯
源
机
冒
險
 

飛
行
云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.̂ 

一 
老
西
婦
被
車
輾
死 

住
第
六
皆
西
•
二
壹
二
號
老
西 «
 

孟
组
氏
，八
拾
五is

■
昨
日
下
三
畤
静 

•
經8

(6:
于
第
四
膏
西
二
百
魏
一
段
之
 

巷
口
整
•
突
遇
一
架
貨
事
由
横
巷
退
出
 

•
不
及
閃
避
 

被
車
尾
碰
跌
 
礙
而
爲 

後
輪
所
輾
 
!. 
當
努
斃
命
，

»
 車
者 

爲
住
片
打
街
西
- 
大
九 

«
 銀
旅
舘
西
人
福
喝
氏
彼P
 被
純
膜 

殺
人
罪
.

又
住
列
杳
街
八0
六
號
西
婦
.
沙 

竟
卡
氏
五
十
七
歲
昨
日
在
好
爲
街
* 

及
敦
布
妙
皆
馬
過
馬
路
 

被
汽
車
撞
傷
 

手
臂
及
肩
膊
 
傷
勢
顔
重 

駕
車
者 

。
被
控
爲
飮
醉
酒
驚
車
云
•

$
\
/
\
/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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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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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7
\
^
^

愉
快
舒
賜
"
彼
之
父
母

SB  

聽
到
此
消 

息
時
•
歡
暮
若
狂
 

並
謂 

吾
等
相
信
 

如
果
共
方
准
其
返
國
，
彼
必
回
家
* 

今
日
可 

6$
實
矣
•
彼
等
並
«
 
記
老
謂 

如
果
可
能
精
你
們
吿
訴
狄
堅
生
謂
■
在一 

此
處 

每
個
人
對
彼
叫
做
者
 

都
很
錬 

解
及
明
瞭
他
 

吾
等
並
準
備
開w
大
款 

迎
倉 

歌
迎
他
。

共
方
勸
能
程
序
•
今
日
亦
取
消
• 

此
爲
共
方
堅
持
耍
會
見
北
韓
俘
虜
。
而 

中
遣
曾
則
不
能
達
成
其
要
求
，
而
被
逼 

停
止
•
同
時
中
遣
會
•
波
闌
及
捷
克

ft 

衷
•
因
中
遣
打
不
能
滿
足
共
方
要
求
* 

憤
而
離
席
至
令
•
有
觀
察
家IE

*
此
或 

共
方
會
欣
棄
會
見
戰
俘
云

狄
堅
生
於
翩
星
二
晚
拾
時
■
决
定 

回
國
・
彼
行
近
 
一 
印
度
守
兵
，
求 «
 送 

往
戰
俘
督
外
之
醫
■
站
治
其
病
■
彼
抵 

鹿
醫
站
時
，
卽
向
一 
非
委
員
會
之
軍
官
 

稱
•
彼
幷
沒
有
病
，
只
是
想
求
送
返
聯
 

方
而
已
"
狄
堅
生
立
刻
與
其
他3

俘
分 

離 
於
星
期
=
一
晨/

一 
侵
*
伴
報
吿
印
 

度
守
兵
•
請
狄
堅
生
失
踪
■
後
來
印
守 

兵
吿
訴
他
.。 

89 狄
堅
生
睛
求
送

-@*
 方 

-
但

18

美
戰
虜
幷
無
反
應
・
立
刻
囘
聲
 

將
此
消
息
報
吿
其
他
 »
虜
云
， 

中
遣
會
之
五

85

代
表
立
刻
齊
集
♦ 

于
星
期
黄
日
•
波
蘭
及
捷
克
憤
而
離
席
 

之
兩
代
衷
亦
到
會
行
禮
及
前
問
狄
堅
 

生
是
否
顧
意
返
聯
方
•
後
即
給
予
狄
堅
 

生
回
聯
方
，
狄
堅
生
穿
一
■
色
中
國
戰 

廉
制
服
• 
當
其
見
到
一 

91 國
海
昌
陸
戰 

隊
之.校
官
。
祖
中
立
區
始
見
他
時
"
彼 

卽
向
髄
校
官
行

一  
敬
禮
*
後
卽
用
直
升
 

機
送
彼
囘
漢
域
醫
漏
检
査
•
印
兵
在
高 

醒
之
餘
言
人
，
請
星
期S
或
將
北
韓
戰
 

虜
之
不
願
見
共
方
脫
昌
問
鶴
解
决
，
因 

北
韓
戰
虜
館

：8

答

18  
究
竟
是
否
省
暇
 

去
見
共
方
代
衷
而
已
，•

H
黃
昏
値
大
 

61 大
浪
• 
在
獅
門
橋
以
黑
 

費
英
里
驚
小
舟
•
遇
船
底
爲
大
浪
撞
 $
 

而
沉
沒
•
適
遇
拖
駁
船
乃
麼
泰
伊
*
晚
 

經
鼓
處 

將
兩
人
故
生
云
•

•̂ê̂
^̂̂
^̂̂
^

^
^
 

;••-」

南
韓
戰
機
失
踪
續
訊
丁 

日
本
・
東
京
廿
日
美
聯
社
«

・0|  

國
駐
遠
東
第 S
 
航
空
隊
•
星
期
二
日
宜
" 

布
•
配
屬
放
南
韓
空
窜
之P151

野
愚
 

式
戰
鬥
轟
炸
機
失
踪
•
但
並
未
曹
明
齊
" 

機
是
否
由
南
韓
機
師
。
飛
往
北
韓
之
報
百 

吿
•

此
報
吿
當
然
是
實
情
。
但
第
五
航 

空
隙 

不
願
在
南
韓
未
公
佈
前
披
露
此
 

不
好
之
消
息
。

第
五
航
空
隊
貸
官
人
堅
持
謂
•
所 

有
之
報
吿 

乃
根
健
南
韓
 @
防
部
而
来 

南
韓
 ®
 師
駕
機
投
降
北
韓
之
消
息
 

■
乃
由
漢
城
 - 
可
靠
消
息
•
於
星
期
二
. 

晚 - 
向 *
聯
社
報
吿
者
・

在
漢
城
 

一
一
高
級
南
韓
政
府
人
員 
•"
次 

，
承
認 
一
野
圈
式
段
於
星
期

1  
失
踪
・

■-::"鬱

但
骸
消
息
•
拒
絶
報
吿8?  

«

師
是
否
投
 

往
北
韓
•  

!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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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別
任
務
之
美
員
、 

往
韓
與
共
方
會
商
， 

華
傲
頓
什
 
一 
日
整
聯
■
■
•
 
携
育
 

V
別
任
務
声
雅
德
典
••
今
日
傩
此
間
住
 

高
麗
•
决
定
何
小
何
地
及
何
祥
形
•
與

加
最
高
法
院
將
審
判 

梁
洪
興
庶
子
入
境
案
一

共
方
想
簽
定
一 
高
麗
和
平
假
約
，
糞
晚 

奥
太
瓦
•
二
十
日
加
拿
大
社
■
•
一
務
卿
杜
樂
斯
爲
試
探
中
共
北
韓
及
蘇
聯

加
拿
大
最
高
法
院
.
不
日
審
判
更
案
=
 

宗
•
具

L

爲
重
壇
老
華
僑
梁
洪
興
申
 

精
移
民
那
 

准
其
庶
子
梁
百
齊
入
境
案
 

，移
民
部
以
梁
 <
*
 遍
庶
子
•
不.家 

認
其
爲
嫡
子
，
並
綱
涙
院
•
無
權
令
移 

民
部
進
納
滲
砥
之
冲
魂
岁
号
」
 

梁
氏
舊
年
•
以
移
.民
部
不.准
其
孑 

入
境
 

曾
向
卑
時
百
最
高
法
院
起
訴
。 

A
求
法
院
下
令
移
民
部
•
接
納
其
申
館
 

而
勝
訴
移
民
部
不
服
•
向
卑
蒔
管
土
 

訴
衙
起
訴
而
失
敗
，

•

卑
却
省
最
高
法
院
•
及
上
新
衙
一 

判
斷
梁
洪
興
.
旣
理
承
認
梁
白
齊
爲
子
 

■
並
養
育
之
•
則
按
照
中as

法
例
•
梁 

目
齊
的
確
爲
梁
洪
興
之
子
，
故
扳
照
加 

拿
大
移
民
例
，
移
民
部
應
該
准
其
入
境
 

e
並
齢
移
民
例
中
，
兒
女
兩
個
字
未
 

指
明
悬
嫡
生
子
女
•
加
拿
大
移
民
例
一 

统
定
凡
已
入
加
籍
之
東
方
人
"
一 
律
准
 

其
帶
未
超
過
二
十
一 88

之
兒
女
來
加
拿
 

大
居
留
.

■ 

移
民
部
自
稱
 

兒
女
是
單
羯
指
嫡
 

.生
子
女
云 

(N

上
各
人
名
均
譯
音
) 

.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"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** 

兩
人
遇
風
沉
艇
遇
救

:
對
此
次
和
曹
，
是
否
眞
心
指
導
者
， 

故
此
次
雅
德
典
之
行
•
乃
可
知
共
方
是
 

否
願
意
將
高
鶴
事
件
吿
一 
段
落
之
試
探4 

.
星
期
二
日
 

杜
樂
斷
對
紐
約
記
者
聲
一 

明
•
彼
只
願
與
弘 

1;
商
量
特
别
問
題7
 

而
非
时
輪
和
約
之
內
容
云
■
， 

彼
對
邱
卓
射
之
重
提
四
 

91
巨
顧
會 

議
•
關
於
僅
界
糾
紛
問
盟
 
一 
事
，
幷
不
. 

關
心 

似
乎
對
此
据
讓
不
大
注
意
云
:
 

獲
德
典
及
其
八
名
顧
問
及
助
手
•
于
星
一 

期S
 在
東
京
與
樊
國
誼
事
及
政
治
外
. 

交
人
昌
射
鮭
 

於
星
期
六
日
與
南
韓
總
一 

統
李
承
晚
及
漢
城
美
軍
人
員
商
議
後
.
； 

彼
等
乃
於
基
期
底
與
中
共
及
北
韓
代
衷
一 

商
議
■
椎
德
典
于
星
財
二
日
與
金
戰
之
『 

十
五
国
•
、與
聯
國
合
代
表
相
曾
•
及
聽
一
一 

取
彼
等
之
意
見
•
作
爲
彼
與
共
方
代
與
 

會
議
時 

代
表
十 

11 
國
參
俄
國
發
計
：

(
未
完
)

i
 

病1 ，儼

 

痛

*^^**^z'^^^^^^^^^^

■̂
^̂

兩
英
兵
犯
搶
刼
判
監 

香
港 

廿
日
路
透
社
電
•
二
名
英 

國
士
兵 

因
用
輕
機
檜
刻
持
 
一 
中
國
的 

士
駕
馭
員
而
被
香
港
法
院
判
决
鞭
北
 

四
籐
•
及 

ra年
苦
工
勞
长
 

羅
頓
卅
三 

及
赫
曼 n
歲
• 
被
控
搶
刼
及
携
带
武
器
 

・
與
弾
藥
等
罪
名
云-/\_vz)\/\/\#5<l̂

\(/*

総
領
舘
尋
訪
馬
大
孟 

駐
黄
雖
華
總
領
事
館
 

現

Eg

要
事 

尋
訪
僑
胞

JS 大
孟 

又
名
喜
松
•
向
在 

卑
却
省
點
問

—
埠
經
商
/
凡
馬
君
親
友
一 

知.其
下
痛
者
•
盼
電
飴
或
函
告
總
館
事

/
\
$

M
,

•
天
氣
输
置
: 

據
天
文
台
輙
台
稱
•
婁
哥
華
令
母
一 

大
槪
全
日
天
晴
 

明

0：

微
陰
•
今
晚
及
" 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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